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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专题讨论 

 

  关于依据《公约》第五十六条主动及时交流信息的专题讨论 

 

1. 关于依据《公约》第五十六条主动及时交流信息，秘书处作了背景说明

（CAC/COSP/WG.2/2017/2）。该文件所依据的是缔约国回应 2017 年 5 月 2 日的普

通照会提供的信息以及已完成关于《公约》中与第五十六条密切相关的第四十六条

第四款的国别审议的 156 个国家的国别报告和概要。该文件反映了目前对各项条

约、各国立法和各国实际做法的认识了解。秘书处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良好做法，

供工作组进一步讨论：(1)在没有条约根据和互惠保证的情况下自发交流信息，(2)关

于自发交流信息的具体立法，(3)应获得自发传输信息授权的机构，(4)接收国的职

责，(5)在有行政冻结令情况下的自发信息交流，(6)和解案件中的自发信息交流。 

2. 瑞士的讨论小组成员告知工作组，瑞士立法规定了在三个层面的自发信息传

输。他介绍了在这三个层面主动交流信息的做法，并解释了其各自的优缺点。在司

法层面，瑞士主管机关即使在初步调查阶段也可直接与外国对应方交流机密信息，

目的是提供证据协助外国诉讼，或鼓励提交正式司法协助请求以取得相关证据。该

讨论小组成员指出了发送调查委托书范围之外的信息遇到的种种障碍。相比之下，

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自发信息传输所受的条件限制较为严格，如要求金融情报机构

核可，而且仅适用于与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此种信息传输有可能促成

金融调查，因而或许十分有用。不过当然也仅限于瑞士金融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

最近关于行政层面自发信息传输的立法规定，冻结资金的政府机构有权向国外发送

相关信息，这有助于外国采取进一步措施追回资产。该讨论小组成员接下来提供了

相关统计数据，并着重指出，迄今为止记录的行政层面案件只有一个，而在司法层

面和金融情报机构层面，自发披露是常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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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利时的讨论小组成员从比利时的角度介绍了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案件。

当时尚未出台国内立法以支持执行有关鉴于突尼斯的局势而对某些人与实体采取

的限制措施的 2011 年 1 月 31 日欧盟第 2011/72/CFSP 号决定。不过，比利时展开

了全国洗钱侦查，并依据《公约》采用了三种模式：快速冻结和扣押相关资产、建

立主动信息交流系统，以及与突尼斯建立直接联络以协助处理司法协助请求。随后，

在刑警组织的 I-24/7 安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项目平台，用于在涉及突尼斯前总统本·

阿里及其家庭成员的资产追踪调查中交流行动信息。该讨论小组成员总结说，在这

一过程中的良好做法有：启动全国侦查和建立信息交流网络，因为这些做法促进了

对话，建立了对于稍后的资产返还阶段十分重要的相互信任。她建议工作组进一步

审议如何将各种网络的信息交流联络点集中起来，以及如何改进各网络之间的沟通

与协调。 

4. 埃格蒙特集团的讨论小组成员向工作组介绍了该集团在自发信息交流中发挥

的作用。埃格蒙特集团成立于 1995 年，由各金融情报机构组成，迄今为止共有 156

个成员。根据《埃格蒙特集团信息交换原则》第 11 条，各金融情报机构应在互惠

基础上自由、自发、根据请求交换信息。埃格蒙特集团提供了一个安全信息交流平

台，即埃格蒙特安全网，可供成员机构交流信息。该发言者强调说，金融情报机构

的能力和设备对于高效的信息交流十分重要。该发言者以黎巴嫩和突尼斯之间的一

个案件为例支持自己的发言，在该案件中，资产追回取得成功得益于金融情报机构

之间的信息交流。 

5. 在随后的讨论中，发言者们表示支持主动及时的信息交流，并报告了本国在这

方面的经验。他们有的提到本国的具体立法，有的解释说本国的机构在没有立法的

情况下依据既定惯例或《公约》交流信息。他们还进一步介绍了各自区域条约的相

关条款，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安全公约》第 6 条。一名发言者向工作组介绍了有关

一个涉及多个法域的著名案件的新的区域协定，其中规定了加强刑事事项国际合作

的若干措施，包括自发交流信息。另一名发言者向工作组介绍了追回被盗资产举措

协助该国使用各种全球网络和区域网络的情况，如由刑警组织和追回被盗资产举措

支持的全球联络点举措、欧洲司法组织和埃格蒙特集团。他还提到了阿拉伯资产追

回论坛。他强调说，自发披露和所有的资产追回都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承诺以及是否

具备快速交流信息的技术能力。 

6. 发言者们还提到了相关的非正式合作类型，例如，在提交司法协助请求之前进

行磋商、无需正式司法协助的信息交流，或协助请求国撰写司法协助请求书。一名

发言者强调说，特别是在和解案件中，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多个法域的合作，因而

自发交流信息极为重要。 

 


